
公告單位：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公告標題：108年度長期照護醫事人員_藥師 Level II培訓課程 

台中及台北視訊場筆試及格名單 

公告日期：民國 108年 11月 1日 

筆試通過人數：台中場共 51名(含 1名學分未滿)、台北視訊場共 22名(另 3名學分未滿) 

108年度長期照護醫事人員_藥師 level II培訓課程 

台中場筆試及格名單 

姓名 所屬公會 姓名 所屬公會 姓名 所屬公會 姓名 所屬公會 

王奇新 
台中市 

藥師公會 
王尉仲 

台中市新 

藥師公會 
王崇皓 

台中市新 

藥師公會 
王雅芬 

台中市新 

藥師公會 

王嬿翔 
南投縣 

藥師公會 
朱芳儀 

嘉義縣 

藥師公會 
李幸容 

雲林縣 

藥師公會 
李俐慧 

台中市 

藥師公會 

林士勛 
新北市 

藥師公會 
林子正 

彰化縣 

藥師公會 
林玟均 

台中市 

藥師公會 
林雅葶 

台中市 

藥師公會 

林維箴 
高雄市 

藥師公會 
林澄琴 

台中市 

藥師公會 
林錦芬 

台中市 

藥師公會 
邱榮剛 

苗栗縣 

藥師公會 

孫千惠 
台中市新 

藥師公會 
徐幸愉 

台中市 

藥師公會 
徐紫庭 

台中市新 

藥師公會 
張展華 

台中市 

藥師公會 

張惠婷 
台北市 

藥師公會 
張運佳 

南投縣 

藥師公會 
梁予涵 

桃園市 

藥師公會 
莊蕙嘉 

台中市 

藥師公會 

郭展吟 
台中市 

藥師公會 
陳育雯 

雲林縣 

藥師公會 
陳易汝 

台中市 

藥師公會 
陳柏少杰 

彰化縣 

藥師公會 

陳禹帆 
台中市 

藥師公會 
陳瑩璐 

澎湖縣 

藥師公會 
湛隆蕣 

台中市新 

藥師公會 
湯美珠 

嘉義市 

藥師公會 

楊菁琪 
台中市 

藥師公會 
董一懋 

台中市新 

藥師公會 
董茵茵 

台南市南瀛 

藥師公會 
詹薰儀 

台中市 

藥師公會 

熊靜宜 
台中市 

藥師公會 
劉玟琦 

台中市新 

藥師公會 
劉芷妘 

台中市 

藥師公會 
劉淑芬 

台中市 

藥師公會 

劉淑敏 
南投縣 

藥師公會 
蔡育霖 

台中市 

藥師公會 
蔡季芩 

台中市 

藥師公會 
蔡宗達 

南投縣 

藥師公會 

蔡淨嚴 
台中市新 

藥師公會 
蕭鈺螢 

彰化縣 

藥師公會 
賴羿妤 

南投縣 

藥師公會 
賴啟民 

南投縣 

藥師公會 

賴輔辰 
台中市新 

藥師公會 
謝智惠 

台中市新 

藥師公會 
    

台北視訊場筆試及格名單(含補考) 

姓名 所屬公會 姓名 所屬公會 姓名 所屬公會 姓名 所屬公會 

王君如 
台北市 

藥師公會 
王耀興 

台北市 

藥師公會 
朱素美 A 

台北市 

藥師公會 
汪曉雲 

台北市 

藥師公會 

周芷瑄 
台北市 

藥師公會 
林保蔚 

台北市 

藥師公會 
侯柏丞 

新北市 

藥師公會 
姜如庭 

台北市 

藥師公會 



姓名 所屬公會 姓名 所屬公會 姓名 所屬公會 姓名 所屬公會 

洪鈺惠 
台北市 

藥師公會 
張怡婷 C 

台北市 

藥師公會 
張紋瑛 

台北市 

藥師公會 
梅僑恩 

台北市 

藥師公會 

陳淑芬 B 
台北市 

藥師公會 
黃奕欣 

台北市 

藥師公會 
楊明洲 

台北市 

藥師公會 
詹涵珺 

台北市 

藥師公會 

蘇歆惠 
台北市 

藥師公會 
      

陳秀榮 藥劑生 黃允美 藥劑生     

以下名單需補齊學分數方可取得證書 

姓名 所屬公會 姓名 所屬公會 姓名 所屬公會 姓名 所屬公會 

林士凱 
台中市新 

藥師公會 
楊芷妤 

台北市 

藥師公會 
陳筠鈞 

台北市 

藥師公會 
陳慕蓉 

新北市 

藥師公會 

 

※欲獲得藥師公會全聯會推薦之藥事居家照護資格者，依以下流程辦理: 

1. 32小時培訓課程且筆試及格，或參考藥師周刊 1695期「居家照護藥師之遴選過程」

中其他三個方法。 

http://www.taiwan-pharma.org.tw/weekly/1695/1695-2-3.htm 

2. 實習 5個案例 

3. 口頭案例報告 2個，通過由藥師公會全聯會發給培訓及格證明 

※筆試通過後續事宜: 

一、筆試及格後建議於 3個月內需完成口頭案例報告(包含實習)。 

二、實習 

向各縣市藥師公會報名，以安排至醫院、長照機構或居家機構做實習。實習至少五個病

人，費用 1,000元繳交給該縣市藥師公會，由該公會安排實習地點。實習注意事項請見實

習手冊。 

已服務於醫院、長照機構或居家機構之藥師可選擇不參加實習，但一定要交五份案例的書

面報告(用全聯會的「居家照護報告書」形式)及二份藥師持續居家照護成果表才能報名口

試，口試通過後由藥師公會全聯會發給培訓及格證明。 

 

三、口頭案例報告 

向各縣市公會繳交實習五個案例的書面報告來申請口頭案例報告(由五個案例中自選兩個案

例做口頭報告)。口頭報告地點可安排在各縣市藥師公會，由公會自選ㄧ位評審加上全聯會

藥事照護發展中心ㄧ位評審，兩人做評估，口頭報告及格者，即可獲得藥師公會全聯會之

http://www.taiwan-pharma.org.tw/weekly/1695/1695-2-3.htm


推薦。若口頭報告不及格者，可再繳交五個案例之書面報告申請補考，待下次有舉辦口試

活動再補考一次，但不為個人專辦口試活動，採集體辦理。補考若再不及格，則鼓勵參加

月例會，並可等下次有舉辦口試時再依同一程序申請補考。 

四、資格保留期限 

資格有效期間為四年，屆滿前可依「藥事居家照護藥師資格延續辦法」辦理展延，其證書

得以再延續四年。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台北市民權東路一段 67號 5樓 

TEL：02-25953856 分機 128或 112 

FAX：02-25991052 

E-mail(公會)：pharma.cist@msa.hinet.net 


